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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 工 合 同 书

甲方 :

乙方 :

签订日



工 程 施 工 合 同
甲方 (全称 )∶   漯河市源汇区财政局
乙方 (全称 )∶

依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其它有关法律、行政

法规,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,双方就问
十乡问十村、望天村农村公益事业普惠性项目施工事项协商

一致,订立本合同。

一、工程概况

工程名称 :

补普惠性项目

工程地点:问十乡问十村、望天村

工程内容:道路硬化、文体广场及照明
二、工程承包范围

承包范围:   乙方丿总承包
二、合同工期

开工 日期 :   2o26年 7 月 1日

竣 工 日期 :   ⒛ 26年 8 月 31日

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: 60日 历天。

四、质量标准

工程质量标准:合格工程,工程施工中各工序及竣工后

五、合同价款

合同
`总
金额 (大写 )∶ 人民币壹佰零肆万陆仟元整。

工程有 限公 舌



}

￥∶1046000

六、双方责任

1.甲方负责提供施工环境,项 目所在乡
镇政府负责协调

项目所在村施工相关事宜,项 目
监理方组织人员对项目质量

进行监督。

2.施工中的一切安全责任由乙方承担
,甲方概不负责。

乙方在开具发票时也应按照规定税
率进行依法纳税。

七、乙方向甲方承诺按照合同约定
及招标工程量清单进

行施工、及时竣工,并在质量保修期
内承担工程质量保修责

任。

八、乙方在项目完工后,应及时向甲
方提供竣工资料等

内容,财政结算评审完成后,甲方按
照投资审核结算金额全

额拨付工程款至乡镇财政所
(上级部门另有资金支付进度要

求的情况除外 )乡镇财政所将
工程款扣除 3%质量保证金。项

目质保期限壹年,质保期内出现质量
问题,乙方需承担相应

维修责任,质保期满后无质量问题
,乙方向财政所提出申请

拨付剩余质保金。

九、因乙方原因造成工程不能按
合同工期竣工的,乙方

应支付每日 1‰的违约金至
工程完工。

十、乙方未经甲方书面许可擅自
变更施工内容与施工工

艺的,对应分项工程财政资金一律不
予拨付,全部整改成本

和相关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
。

十一、此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协
商解决,此协议双方签



字盖章后生效。

甲  方 :

法定代表人 :

委托代理人 :

法定代表人 :

委托代理人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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